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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早期療育工作推動委員會議

108 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 間：108 年 11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

貳、地 點：本府 201 會議室

參、主 席：林主任委員姿妙（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） 紀錄：林宛萱

肆、出席委員：詳如簽到表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

陸、上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：

項次一（詳會議手冊第 2 頁）

主席裁示：同意解除列管。

柒、報告事項：

一、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

（一）社會處工作報告：

楊委員逸群建議：

1.轉介個案至聯合評估中心等待期過長時，可轉介至不同醫院接受評估，

避免民眾等待期過長。

2.偏遠鄉鎮對於到市區接受聯合評估意願低，社會處及衛生局如何因應。

李委員逸群建議：

偏遠鄉鎮對於到市區接受聯合評估意願低，建議醫療院所可提供下鄉聯

合評估資源，讓偏遠鄉鎮民眾不用舟車勞頓。

廖委員岱珊建議：

1.通報中心及個管中心結案資料部分，建議呈現「入小學」結案數；聽

語訓練中心服務個案為 12 歲以下，建議呈現全部個案服務狀況。

2.各早療服務單位服務個案中，若有與其他單位共案服務(如：兒保、脆

弱家庭等議題)或身分別(新住民、原住民)，建議於會議資料中呈現。

3.到宅及社區療育服務講求家庭支持，提供教養知能、情緒支持等服務，

建議於會議資料中呈現所提供的服務內容。

社會處回應：

將依委員建議於下次會議資料中呈現各細項服務資料，另有關提供偏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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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鎮下鄉聯合評估部分，將與衛生局合作，進而提供更完善的服務。

衛生局回應：

108 年度已提供南澳鄉下鄉聯評服務，未來將再評估規劃，提供大同鄉、

頭城大溪等地區下鄉聯評服務；惟下鄉聯評服務成本高，將再與社會處

討論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提供最高效益服務。

決 定：請於下次會議資料中，依委員建議修正；另有關提供下鄉聯評

服務案，請社會處及衛生局共同研擬服務方案，確保偏遠地區

兒童可就近接受服務。

（二）教育處工作報告：

決 定：洽悉。

（三）警察局工作報告：

決 定：洽悉。

（四）衛生局工作報告：

決 定：洽悉。

捌、提案討論：

案由：有關縣內聯合評估醫院通報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個案之期程及相關問

題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
提案單位：宜蘭縣政府社會處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辦法第二條：「社會福利、教

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，應於一週內填具疑似發展遲緩兒

童通報表，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兒童戶籍地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前項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表之內容如附表。」

辦理。（附件一）

二、查目前縣內 3 所發展遲緩聯合評估中心均有進行通報作業，然通報時限、

通報表填寫方式不一致，造成部分民眾通報時程受到延誤；再查，縣內聯

合評估中心通報作業流程分為兩種：1.民眾至門診或聯合評估中心就診時，

立即通報。2.民眾至門診或聯合評估中心就診時，俟聯合評估中心完成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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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評估報告後再通報。綜上，依衛生局提供的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

育通報及轉介標準作業流程圖（附件二），現行作業情形與標準作業流程

實有不符之虞。

辦法：

一、請各醫療院所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時，依上開辦法規定，於一週內協

助填寫通報表，先行完成初步通報程序。另聯合評估中心係辦理個案發展

遲緩專業評估，須於一個月內完成聯合評估報告，不應於此階段才進行通

報程序。

二、聯合評估中心個管師如有需告知通報轉介中心所需之服務事項，可於通報

後再致電與通報轉介中心聯繫，進行補充說明，俾利提供更完善的早療服

務。

衛生局回應：

為即時提供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服務，將請各聯評中心配合辦理，惟依規定完

成聯合評估需 45 個工作天，非一個月內。另本局將提供格式予通報轉介中

心，倘有延誤通報之個案，請提供相關名冊予本局，俾利向各聯評中心追蹤

案件進度。

陽大醫院、聖母醫院、博愛醫院回應：配合相關流程辦理。

通報轉介中心：

請各通報單位於通報轉介表上填妥兒童基本資料及聯絡人窗口，俾利與個案

家庭聯繫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各單位配合辦理，俾利提供更完善的早療服務。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拾、主席裁示：無。

拾壹、散會：下午 3 時。






